
附表 
補助對象 補助項目 核定基準 申請規定 

一、地方政府 

推動實驗教育之宣

導、研習、成果發

表、推廣、輔導、

訪視、審議及其他

行政業務經費。 

以本署核定

經費百分之

六十為補助

上限。 

 

二、公立實驗學校 

實驗學校所需課程

研發、課程實施、

教學增能研習及設

備設施之經常門及

資本門經費。 

每校第一年

核定最高新

臺幣（以下

同）八十二萬

元；第二年以

後，每年核定

最高四十二

萬元。 

一、本項補助申請對象包含： 

（一）依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

條例辦理學校型態實驗

教育之公、私立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 

（二）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委託私人辦理實驗教育

條例委託私人辦理實驗

教育之學校。 

二、實驗學校辦理實驗教育所需之資

本門經費不得高於百分之四十原

則。 

三、申請本項補助之私立實驗高中，

不得就同一性質之專案計畫，於

下列補助規範重複請領獎勵或

補助： 

（一）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獎

勵補助辦法。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補助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

經費要點。 

（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補助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

經費要點。 

（四）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高級中等學校適性學習社

區教育資源均質化實施方

案經費補助要點。 

四、設有國民中學部或國民小學部之

高級中等實驗學校，按教育階段

分別適用前項規定，並由高級中

等學校統籌提出申請。 

三、私立實驗學校 

   （高中） 

按每一實際

就學學生每

學年六千八

百元核計，並

另以定額三

十二萬元補

助學校。 

四、私立實驗學校 

   （國中小） 

每校第一年

核定最高新

臺幣（以下

同）八十二萬

元；第二年以

後，每年核定

最高四十二

萬元。 

五、實驗教育機構 

辦理實驗教育相關

之課程研發、課程

實施、教學研習及

活動所需之經常門

及資本門經費。 

以辦理機構

實驗教育之

實際就學人

數計算，並最

高以下列金

額為原則： 

一、超過一百

人者，第

一 年 核

一、本項補助申請對象為依高級中等

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

育實施條例辦理機構實驗教育之

實驗教育機構。 

二、實驗教育機構辦理實驗教育所需

之資本門經費不得高於百分之四

十為原則。 



定 五 十

二萬元，

第 二 年

以 後 每

年 核 定

三 十 二

萬元。 

二、五十一人

至 一 百

人者，第

一 年 核

定 三 十

二萬元，

第 二 年

以 後 每

年 核 定

二 十 二

萬元。 

三、五十人以

下者，第

一 年 核

定 二 十

二萬元，

第 二 年

以 後 每

年 核 定

十 二 萬

元。 

六、非學校型態實驗教

育學生 

依學生實際學習需

求，取得實驗教育

相關學習資源（學

生參與實驗教育相

關多元適性、自主

學習等課程，或結

合專業學習場域或

專家教學進行實習

活動所需之經常門

經費）或學生輔導

法規定以外相關輔

導資源（學生參與

學生輔導法所定措

施以外之專業輔導

人員使用，或規劃

如藝術治療、心理

諮商等各類助人療

癒活動所需之經常

門經費）所需之經

常門經費。 

每學年每生

最高一萬二

千元為限。 

一、本項補助申請對象為國中小教育

階段具下列身分者： 

（一）低收入戶之學生。 

（二）中低收入戶之學生。 

（三）依據特殊教育法經各級主管

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

學輔導會鑑定，屬身心障礙

之特殊教育學生。 

（四）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身心障

礙學生。 

二、本項補助不得以補習及進修教育

法所定短期補習教育開立之單據

辦理經費核銷事宜。 

三、本項資源以一般學校、實驗學校

及實驗教育機構以外單位辦理之

活動為補助原則；同一活動計畫，

如已獲本署其他專案經費補助，

不得再依本要點重複提出申請補

助。 



 

七、公、私立專科以上

學校、非營利私法

人 及 學 術 機 關

（構）、團體 

辦理實驗教育相關

之課程研發、課程

實施、教學研習及

活動所需之經常門

經費。 

以本署核定

經費百分之

六十為限。但

配合推動或

與本署合作

相關政策者，

不在此限。 

本項補助對象與具辦理實驗教育理

念及實務經驗之法人、團體、機構或

學校合作者，優先予以補助。 

 


